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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

关于征集 2016 年度地方标准 

制（修）订项目的通知  

 

省直有关部门，省质监局有关直属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，加快建立和完善与我省经济社会发

展相适应的标准体系，根据《四川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

令第 232 号令）有关规定，现就征集 2016 年度地方标准制（修）

订项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原则 

（一）填补空白，完善体系。对接我省经济、社会和产业发

展需求，以填补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空缺为主导，加强对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的跟踪与分析，加快地方标准研制，健全完善地方

标准体系。 

（二）立足创新，突出重点。围绕我省重要领域、重点产业

和重大项目建设，加大重要地方标准研制力度，加快关键核心技

术、通用共性技术和专利技术成果的转化，切实发挥标准的导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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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规制作用。 

（三）优化结构，适度超前。加大地方标准体系结构调整力

度，促进标准体系结构优化升级，增强地方标准体系的科学性、

完整性、协调性和配套性，鼓励制定科学合理、技术领先、操作

性强的地方标准。 

（四）注重质量，提高水平。加大采用先进标准力度，促进

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的加速转化，增强地方标准的针对性、有效

性和先进性，推动以四川标准“走出去”带动四川技术、产品、

服务“走出去”。 

二、申报重点 

（一）以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重点，

突出现代畜牧业、种植业、农副产品加工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、

美丽乡村建设、人居环境改善、农村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现

代林业、水利设施、水耗、地耗等方面的标准。 

（二）以促进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，突出页岩气，

节能环保装备，信息安全，航空与燃机，新能源汽车等五大高端

成长型产业以及信息技术、装备制造、油气化工、生物工程、钒

钛钢铁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的标准。 

（三）以激发现代服务业发展活力为重点，突出电子商务、

现代物流、现代金融、科技服务、养老服务和健康服务等五大新

兴先导型服务业以及物联网、互联网+、服务外包、创意设计、

知识产权服务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观光旅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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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服务、物业服务、社区服务、商贸服务等民生性服务业方面

的标准。 

（四）以推动节能、减排、降耗、低碳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

为重点，突出高耗能产品能耗限制，工业污染物排放，水污染防

治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与监测，再生资源回收综合利用以及循环

经济、清洁生产，资源节约等方面的标准。 

（五）以维护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，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，

突出交通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、危险化学品安全、消防安全以及

安全生产、应急处置、防灾减灾、自然灾害及事故灾难防范预警、

监测评估等方面的标准。 

（六）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为重点，突出政

务服务、民政事务、劳动保护、社会保障、社会救助、就业服务

与管理、公共文化服务、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、文物保护专用设

施、版权保护与版权运营、新闻出版产品流通、公共体育服务、

体育竞赛与全民健身、国民体质监测以及医疗服务与卫生信息、

医疗机构服务与管理、环境卫生与卫生应急管理、学校建设、运

行与管理、教育质量评价、教育信息化等方面的标准。 

（七）以调整和优化地方标准结构，提高标准的有效性、时

效性和针对性为重点，突出对引领作用不强、实施时限过长、使

用效率不高、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且需及时修订的

标准。 

（八）其他急需制定的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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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项目申报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

省直有关部门负责本行业领域项目的组织申报和归口管理工作。

省质监局有关直属单位申报的项目应按照项目所属领域向省直有

关部门进行申报。 

（二）各单位应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充分论证，重点突出基础

类、通用类、共性类、安全类和方法类项目（不含食品安全标准），

产品类标准原则上不再申报。省直有关部门要做好项目的遴选把

关，确保项目的质量水平。对涉及跨行业、跨领域的项目，牵头

部门应及时与有关方面协调沟通，达成一致，避免项目交叉重复。 

（三）各单位要注重与现行有效地方标准的衔接，省直有关

部门要加大对归口管理的强制性地方标准的清理整合力度，对拟

确认将强制性地方标准转化为推荐性地方标准的项目，应一并纳

入年度计划进行修订。拟申报的地方标准应为推荐性地方标准，

强制性地方标准项目不再申报。 

（四）请各有关单位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将纸质申报材料

报省质监局（电子文档请直接报省质监局标准化处）。申报材料包

括： 

1、地方标准制修（订）项目立项计划申报函； 

2、四川省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立项计划申报书（见附件1）； 

3、四川省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立项计划汇总表（见附

件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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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蒲贵昌 

联系电话：028-86607605 

邮    箱：sczjpgc@163.com 

 

附件：1．四川省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立项计划申报书 

2．四川省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立项计划汇总表 

 

 

四川省质监局 

2015 年 10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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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 

    

四川省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申报书 

 

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报单位：（省级有关部门）         

 
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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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填填填    写写写写    说说说说    明明明明    

 

1、本申报书由主要起草单位填写，经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后并

报省质监局。 

2、本表用 A4 纸填报，可按内容自行调整表格大小。 

3、一项立项计划需填报一份申报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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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名称  

2、制定或修订 □制定  □修订 

拟修订标准的

编号及名称 

 

3、涉及领域 

□农业 □工业 □服务业  □社会管理  □公共服务 

□公共安全  □环境保护  □节能减排  □资源利用   

□其他 

4、采用的国际

标准或国外先

进标准编号及

名称 

采用何种标准 □ISO   □IEC   □ITU   □其他 

采标程度 □等同  □修改 

采用国际标准号  

采用国际标准名称  

二、必要性、可行性分析 

1、必要性（500 字以内） 

 

2、可行性（500 字以内） 

 

三、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

 

四、所属标准体系情况 

 

五、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

1、法律法规依据及与之关系 

 

2、参考和引用的标准名称和编号 

 

3、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对比情况 

 

六、基本思路、计划和保障措施 

1、基本思路 

 

2、工作计划 

 

3、保障措施 

 

七、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 

 

八、必要的试验验证数据及分析情况 

 

九、标准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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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主要起草人员 

职务/职称及专业 项目分工 联系电话（座机、手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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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相关单位意见 

主

要

起

草

单

位

意

见

 

单位   

单位   

  

  

  

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单位  

         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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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四川省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立项计划汇总表 

序号 标准名称 制订或修订 项目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

  
 

 

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承办人:  联系电话（座机，手机）：   

注：修订项目应填写拟修订标准的名称和编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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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0 月 21 日印发 


